
附录 I 人防测量成果图表
I.0.1 人防测量成果表按表 I.0.1格式编制。

表 I.0.1人防测量成果表

项目

基本

信息

项目名称 建筑结构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上层数 平时功能
住宅户

数
备注

建设地点 竣工时间 地下建筑面积 地下层数 平时功能

人防

应建

面积

地上住宅

建筑面积 人防其

他要求

互联互通面积
外墙最薄掩

体厚度
小于 10米时填写

地上其他

建筑面积

防空警报

控制室面积
板坪高差

顶板底面高出室外时

填写

人防工程坐标 点 1 点 2 点 3 点 4

通信警报室坐标 点 1 点 2 点 3 点 4

人防

测量

面积

单元编号

人防工

程建筑

面积

人防区建

筑面积
掩蔽面积

共有

面积
战时功能

防护

等级
防化等级

抗爆

单元数
口部数量

所在

层数

平时

功能

停车位

数量

非机动车

数量

所在

地下

层数

防护单元一

防护单元二

防护单元三

…….

兼顾人防工程

合计

测绘单位： 编制： 检查： 审核： 日期：

注：1 按现行政策，人防工程应建面积以地面建筑面积为基准数计算，面积以㎡为单位；

2 人防应建面积根据河南省实施《河南省防空地下室面积计算规则》计算；
3 共有面积指为供人防战时使用的门前通道、楼梯间/台阶、电梯间及前室、附属于楼梯或者电梯间的井（含强弱电井、管道井、通风井等）面积，不计通道旁单独形
成房间的配电间、电信间等房间面积。抗爆单元指在防空地下室（或防护单元）中，用抗爆隔墙分隔的使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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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2 人防面积及其他测量按下列图格式编制。

图 I.0.2人防面积及其他测量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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